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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5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2021-042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智能”或“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拟出售

资产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662 号），就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

公司经认真研究讨论后回复如下： 

2021 年 8 月 16 日，你公司提交披露《关于子公司拟出售资产的公告》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 Saurer Netherlands Machinery Company B.V.（以下简称卓郎荷兰）

拟以约 23.40 亿元将自动络筒机、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 3 项产品及相

关业务、资产、技术（以下合称标的资产）出售给 Rieter Holding AG（以下简称

立达控股）。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现

请公司就如下事项进行核实并补充披露。 

1.公告显示，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中，自动络筒机系卓郎荷兰全资子公司

Saurer Spinning Solutions GmbH & Co KG（以下简称德国两合公司）的业务。根

据公司前期公告，德国两合公司因部分管理董事申请，已于 2021年 6月 16日起进

入重整保护程序，存在事实失控的风险，且依法为独立运营状态，公司无法对其

实施有效控制。公司披露，出售标的资产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终

止德国子公司的重整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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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在无法对德国两合公司实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如何主导相关资产出售交易，筹划出售相关资产的具体过程和交易进程备忘录，

进一步说明资产出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2）说明出售标的资产与终止重整保护

程序的具体关系，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或事项；（3）结合主要资产负

债情况，说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充分提示。 

回复：（1）说明在无法对德国两合公司实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如何主导相

关资产出售交易，筹划出售相关资产的具体过程和交易进程备忘录，进一步说明

资产出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发布了《卓郎智能关于两家德国子公司被申请重整保

护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3），于 2021年 7月 24日发布了《卓郎智能关

于两家德国子公司重整保护的相关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29），Saurer Spinning Solutions Management GmbH（以下简称“德国卓郎”）

和 Saurer Spinning Solutions GmbH & Co KG（以下简称“德国两合公司”）两家

德国子公司的部分管理董事在未事先通知公司的情况下向德国地方法院申请对两家

德国子公司进行重整保护，并在后续与公司沟通的过程中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因

此两家德国子公司可能存在失控的风险。重整保护期间，两家德国子公司处于独立

运营的状态，公司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但仍然拥有其所有权。 

两家德国子公司重整保护期间，公司聘请了境内外专业的律师团队，密切关注

重整保护事宜的进展。公司和律师团队多次通过电话的方式与两家德国子公司的托

管人和德国地方法院进行沟通，公司于 2021 年 6月 29日获悉，根据德国地方法律

的规定，公司作为两家德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人，有义务积极化解德国子公司存在的

债务风险，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董事在两家德国子公司债务风险得到化解的情况

下，应当按照股东的指示撤回重整保护申请，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公司

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前仍未能提出风险化解的具体措施，则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

董事和托管人有权将两家德国子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且该程序一旦开始后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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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终止。6 月下旬，在公司和律师团队与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董事电话沟通中，

上述管理董事提出根据其初步估算，需要公司筹集 2.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9.5

亿元）的资金，以偿还约 1.7 亿欧元的债务（包含约 4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约

1500万欧元的银行担保、约 3000万欧元的供应商货款、约 4500万欧元的重整保护

期间其他借款和约 4000万欧元的重整保护程序期间费用）和约 8000万欧元的运营

资金，以保障两家德国子公司未来 24个月的生产经营。 

因此公司于 7 月上旬积极开展融资活动，计划通过包括出售资产、实施增资扩

股等措施筹集资金。期间，公司与立达控股等潜在的购买方就出售资产事宜进行了

初步的接触和磋商。2021年 8月 3日，公司和立达控股就出售资产的主要交易条款

达成了初步交易备忘录，该备忘录约定了双方的保密义务和诚信义务，但不具备正

式法律效力。2021年 8月 7日，公司和律师团队与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董事、托

管人召开电话会议，与对方沟通了上述出售资产的计划，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董

事同意在公司与立达控股签署正式协议后辞去管理董事职务，以便公司撤回重整保

护申请。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与立达控股开展了关于出售标的资产的正式协议谈判，双

方于 2021 年 8月 13 日晚间签署了出售资产的相关协议，公司拟以 3亿欧元（约合

人民币 23.40亿元）的价格将标的资产出售给立达控股。 

2021 年 8 月 17 日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现任管理董事曾正平先生根据公司的指示

向德国地方法院递交了撤回重整保护的申请，德国地方法院于当日裁定终止两家德

国子公司的重整保护。 

（2）说明出售标的资产与终止重整保护程序的具体关系，是否存在其他未披

露的交易安排或事项 

由于终止两家德国子公司重整保护程序需要的资金较大，且若 2021年 9月 1日

前公司未能筹集到相应的资金，则两家德国子公司的管理董事和托管人有权将两家

德国子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该程序一旦开始后便不可终止，公司将存在失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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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德国子公司所有权的风险。因此公司将标的资产出售给立达控股，是终止重整保

护最迅速、最有效、最安全的途径，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与立达控股协议约定，两家德国子公司的重整保护已经终止是标的资

产完成交割的必要条件，立达控股将预先向卓郎荷兰支付 3亿欧元（约合 23.40亿

元人民币）交易对价，其中约 2.4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9.11 亿元）将以对德国

卓郎和德国两合公司进行增资或以股东借款的形式，用于偿还其约 3000 万欧的银

行贷款，超出部分将用于偿还应付账款，补充其流动资金，保障其正常的生产经营，

以终止重整保护程序，上述资金用途是本次交易安排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公司

与立达控股间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交易安排或事项。 

（3）结合主要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

充分提示。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形势、贸易摩擦反复、投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下，纺

机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此外，2020 年新冠疫情对公司位于境内外工厂生产以及供

应链均造成阶段性的影响。公司在前期面临竞争压力以及宏观行业环境不佳的情况

下，经营压力较大。但随着 2021 年初行业逐步复苏，整体经营情况逐渐向好，

2021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 5.3 亿，相比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出

12.43亿，大幅好转，从而使得公司流动性也得以改善。 

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卓郎智能、德国两合公司以及德国卓郎的主要资产负

债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人民币 

截止2021年5月31日 卓郎智能 德国两合公司 德国卓郎 

总资产 13,345 3,969 140 

 流动资产 7,327 2,851 140 

   -应收账款 4,278 1,568 - 

   -存货 2,253 852  

   -预付账款 187 19  

   -其他流动资产 609 412 140 

 非流动资产 6,018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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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8,395 3,037 - 

 流动负债 6,438 2,684 - 

   -应付账款 1,139 1,208 - 

   -预收账款 1,280 484  

   -银行借款 2,345 198 - 

   -其他流动负债 1,674 794 - 

 非流动负债 1,957 353 - 

所有者权益 4,950 932 140 

    

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率 62.9% 76.5% 0.0% 

  流动比率 1.14 1.06 不适用 

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卓郎智能的资产负债率为 62.9%，德国两合公司为

76.5%，卓郎智能的流动比率为 1.14，德国两合公司为 1.06。 

公司此次出售标的资产，有助于充实公司的流动资金，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构

成，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于 2021年 8月 19 日标的资产买方立达控股已向公司预

先支付了交易对价 3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3.4 亿元）。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上述

资金中约 2.4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9.11 亿元）将以对德国卓郎和德国两合公司

进行增资或以股东借款的形式 ，用于偿还其约 3000万欧的银行贷款，超出部分将

用于偿还应付账款，补充其流动资金，保障其正常的生产经营，以终止重整保护程

序，提升公司整体流动性水平。 

从日常运营角度，公司也将通过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合理安排运营资金、积极

与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等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公司流动性水平。 

综上，公司及其德国两合公司目前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2.公告显示，公司拟出售的 3 项资产 2020 年度合计销售收入 11.89 亿元，占

公司营收比重为 24.8%，息税前利润-1. 65亿元。本次交易按公司章程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但公司未披露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报告，且卓郎荷兰已于 2021 年 8 月

13日与立达控股签署了出售标的资产的有关协议。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资产在公司产品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主要

财务指标占比、公司与其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说明出售标的资产是否会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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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说明公司及关联方与立达控股的实际控制方、管理

层、主要客户与供应商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3）补充披露

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结合可比交易说明确定交易价格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4）说明已签署的协议是否附生效条件，如否，说明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回复：（1）结合标的资产在公司产品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主要财务指标占

比、公司与其业务及资金往来情况，说明出售标的资产是否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1、公司所处天然纤维纺纱机械行业的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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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产品线 

 
清花 

 
梳棉 

 
预并 

 
条并卷 

 
精梳 

 
粗纱 

 
细纱 

 
络筒 

 
并线 

 
倍捻 

 一 二

三并 

开清棉组 

梳棉机 

转杯纺 

环锭纺 

络筒机 粗纱机 

加捻产品线 

倍捻机 

并线机 

 
刺绣 

刺绣产品线 

飞梭刺绣机 

专件产品线 

皮圈 

皮壳 

夹层式皮壳 

罗拉包覆物 

钢领和钢丝圈 

纺织轴承 

空气喷嘴 

在线监测系统 

捻接器 

传感器 

包芯锭子 

变形假捻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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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纺纱产品线主要包括清梳联合机、梳棉机、粗纱机、环锭纺细纱机、

转杯纺纱机、自动络筒机；加捻产品线主要包括并线机、倍捻机；刺绣产品线主要

为飞梭刺绣机；专用部件产品线主要包括锭子、摇架、轴承等。 

本次公司拟出售的资产包括自动络筒机、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

自动络筒机是纺纱工艺中络筒环节使用的设备，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

是纺纱机械的专用部件。在公司产品体系中，自动络筒机是环锭纺纱生产线中需要

使用的设备，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作为整体销售合同中的组成部分，但大部分情

况下均以单一设备的形式对外销售；Accotex 橡胶件中约 13%供公司内部其他机械

设备组装使用，其他均以专用部件形式对外销售；Temco 专用轴承主要均以专用部

件形式对外销售。 

3、上述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2019 年

度  自动络筒机  

 Temco 专

用轴承  

 Accotex 橡胶

件   合计  

占 2019 年经审计

财务报告相关科

目的比重（%） 

 总资产     1,262.24  

      

158.77        207.67     1,628.68  12.3% 

 净资产  

      

859.04  

      

122.16  

         

99.17     1,080.36  17.1% 

 销售 收

入     1,400.58  

      

264.79        262.39     1,927.76  22.2% 

 息税 前

利润      -15.80 

         

25.98  

         

13.10  

         

23.28  2.1%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2020年度 
自动络筒

机 

Temco 

专用轴承 

Accotex 

橡胶件 
合计 

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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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相关

科目的比重

（%） 

总资产 1,368.12 148.2 182.52 1,698.84 13.6% 

净资产 969.54 109.98 87.36 1,166.88 23.5% 

销售收入 780 208.26 200.46 1,188.72 24.8% 

息税前利润 -153.66 4.68 -16.38 -165.36 32.9%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2021年 1-5月 
自动络筒

机 

Temco 

专用轴承 

Accotex 

橡胶件 
合计 

总资产 1,229.28 138.84 294.84 1,662.96 

净资产 698.88 75.66 103.74 878.28 

销售收入 365.04 124.8 100.62 590.46 

息税前利润 -47.58 16.38 0.78 -30.42 

注：2019、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如上表所示，标的资产占公司 2019年、2020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2.2%、

24.8%，占公司息税前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1%（2019 年公司盈利占比）、32.9%

（2020 年公司亏损占比）。 

4、公司与标的资产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主要生产地位于德国，通过集团内的销售渠道向下游客户进行销售，

并由集团内各地区的售后团队负责产品的售后服务。自动络筒机独立生产并主要以

单一设备的形式对外销售，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是纺纱机械的专用部

件之一，主要以零部件形式对外销售，少量销售给公司纺机板块用于纺纱机械的生

产，2020年，公司纺机业务板块采购 Temco专用轴承和 Accotex橡胶件金额约合人

民币 2900 万元。根据目前与立达控股的谈判，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专利技术将纳入

标的资产的范围，目前公司与标的资产间不存在互相授权技术使用的情况和其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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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实际利用其技术进行生产的情形，未来也不存在公司对立达控股授权或接受其授

权的情形。同时，由于公司自动气流纺设备与自动络筒机设备共同使用赐来福商标，

因此标的资产交割后，公司将无偿把赐来福商标授权立达控股在自动络筒机的范畴

内使用。此外，德国公司与其他公司下属子公司间的内部往来将不纳入标的资产的

范围，且公司下属子公司间的内部往来以法人实体为单位核算，未针对标的业务单

独核算。 

5、出售标的资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如上所述，标的资产占公司销售额比例较大，是公司的重要资产，出售标的资

产将使公司的销售收入有所减少。标的资产中自动络筒机整机属于纺纱工艺中络筒

环节使用的工艺设备，Temco 专用轴承和 Accotex 橡胶件是纺纱机械的专用部件之

一，根据公司与立达控股签署的协议，标的资产出售后，公司将不得在标的资产的

范畴内与立达控股形成同业竞争，因此标的资产出售后，公司将不能再从事相关产

品的生产、销售。由于自动络筒机是独立的机械设备，Temco 专用轴承主要以专用

部件的形式对外销售，少量公司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的 Accotex橡胶件可以通过实

施外部采购的方式对其进行替代，因此出售标的资产不会影响公司其他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说明公司及关联方与立达控股的实际控制方、管理层、主要客户与供应

商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立达控股是世界知名的短纤纺织机械系统供应商。其总部位于瑞士温特图尔，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将天然、人造纤维以及混合纤维加工生产成纱线所使用的纺

纱机械、系统和专件。立达控股在全球 10个国家拥有 15个生产基地，并在全球雇

佣 4390 个员工。立达控股是在瑞士 SIX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证券代码为 RIEN。 

根据立达控股公开信息所示，立达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 Peter Spuhler 先生，

其通过 PCS Holding AG 持有立达控股 22.07%股权。截止 2021年 3月 18日立达控

股的主要股东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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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所在地 持股比例 

PCS Holding AG 瑞士 22.07% 

Verbrugge NV, Symphony Mills NV 比利时 11.69% 

Artemis Beteiligungen I AG ，  Franke 

Artemis Holding AG 和 Artemis Holding AG 

瑞士 11.52% 

Credit Suisse Funds AG 瑞士 4.98% 

Rieter Holding Ltd 瑞士 3.01% 

根据立达控股公开信息所示，立达控股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如下： 

姓名 职务 

Norbert Klapper 博士 首席执行官 

Roger Albrecht 机械与系统事业部总裁 

Serge Entleitner 专件事业部总裁 

Rico Randegger 售后事业部总裁 

Kurt Ledermann 首席财务官 

Thomas Anwander 执委会秘书及首席法务官 

公司未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立达控股主要客户与供应商信息，由于上述客户与

供应商信息涉及立达控股的商业秘密，因此公司不掌握立达控股主要客户与供应商

信息。 

经过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核实，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与

立达控股的实际控制方、管理层、主要客户与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

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3）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结合可比交易说明确定交易价格的

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会在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并召开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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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拟以 3 亿欧元（约合 23.40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是双方协商确定的结果，由于标的资产 2020 年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双方选取

标的资产 2017-2019 年 EBITA 均值（约等于 2018 年的 EBITDA）的 8.9 倍，作为定

价依据，符合国际交易惯例，估值倍数适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可

比交易情况如下： 

 

资产出售方 资产收购方 
标的资

产 

实施时间 交易金额 

（单位：

百万元人

民币） 

EBITDA

均值倍

数 

Xerium Technologies, 

Inc. 

 

Andritz AG 

 

服装设

备 

2018 年 
5,035 7.5x 

Brady & Morris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W. H. Brady & Co. 

Ltd./ Shivum Holdings 

Ltd. 

 

纺纱设

备 

2020 年 

34 8.4x 

Savio Macchine Tessili 

S.p.A. 

 

Alpha Group; Intesa 

Sanpaolo S.p.A. 

 

纺纱设

备 

2020 年 
2,935 5.7x 

注：以上数据来自于 Capital IQ数据库 

（4）说明已签署的协议是否附生效条件，如否，说明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九条 应由董事会审议的交易事项如下： 

（四）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但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4月 28日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21]第 ZA12606 号《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合并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2 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 3,934,9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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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约合人民币 23.4 亿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因此，对照公司《章程》

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交易事项除经董事会审议外，还应交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目前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安排召

开股东大会，就本次标的资产出售事宜审议表决；后续公司将严格依照公司所遵循

的公司法律及公示的章程文件，在获得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审议同意后再履行完

成本次交易。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 

（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资产出售已经取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但尚

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和批准；  

（2）公司未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作为本次交易协议的生效条件，并未违反

《公司法》、《民法典》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前，

公司不会将标的资产交割给买方； 

（3）鉴于卓郎荷兰已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向立达控股发行了优先股，本次交

易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前实施，存在一定瑕疵，根据公司章程第 109 条等规定，

后续标的资产的实质交割会遵循公司章程的规定，待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并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后，方能够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4）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

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应当依法保障股东

权利，注重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因此，为保护股东权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前，公司不会将标的资产交割给买方；若届时股东大会否决本次交易，则公司

董事会会终止本次交易。 

3.公告显示，受让方立达控股 2020 年末净资产约 24.56 亿元，本次交易价款

约占其净资产的 95%。立达控股将于双方协议签署后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转让款，

并已向公司提供相应资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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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补充披露：（1）立达控股提供的资金证明情况，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

来源，是否为其自有资金，是否存在使用受限情形；（2）说明立达控股付款的具

体时间节点，其是否就履约提供充足的担保措施，并相应提示风险。 

回复：（1）立达控股提供的资金证明情况，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来源，是否

为其自有资金，是否存在使用受限情形。 

立达控股向公司提供了由 UBS 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根据该资金证明显示，立

达控股名下的信贷余额至少相当于 3亿欧元，上述金额立达控股可以随时自由支配。

经公司向立达控股核实，上述资金是立达控股通过自身信用担保获得的资金，不存

在资产抵押的情况。 

（2）说明立达控股付款的具体时间节点，其是否就履约提供充足的担保措施，

并相应提示风险。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立达控股应在卓郎荷兰实施增资扩股的同时将 3 亿欧元支

付给卓郎荷兰用于认购卓郎荷兰新发行的 57%优先股股份。卓郎荷兰已于 2021年 8

月 19 日实施增资扩股并进行了股份登记，立达控股已于同日将 3 亿欧元支付给卓

郎荷兰，公司已收到立达控股预付的 3亿欧元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尚未经过股东

大会审议，标的资产尚未经过审计、评估，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成功实施完毕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告显示，本次交易的转让方卓郎荷兰非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方立达控

股系瑞士上市公司，交易预计于 6个月内完成。作为担保措施，公司子公司卓郎香

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香港）将其持有的卓郎荷兰、卓郎瑞士全部股份

质押给立达控股，质押分别在最终交割日后的 36 个月后、24 个月后自动终止；卓

郎荷兰将其持有的德国卓郎、德国两合公司和卓郎德国技术的全部股份质押给立

达控股，该质押将在最终交割日后的 36 个月后自动终止。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补充披露交易双方应就卓

郎荷兰发行优先股、立达控股收购资产等各交易环节履行的相关程序，说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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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实质性障碍，并就相关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2）结合具体交易安排，说

明公司在资产交割日后仍提供长期股权质押担保且担保期限有所不同的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1）结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补充披露交易双方应就卓郎荷兰发行

优先股、立达控股收购资产等各交易环节履行的相关程序，说明是否存在实质性

障碍，并就相关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经公司与公司聘请的境外律师确认，本次交易中公司的子公司卓郎荷兰拟实施

增资扩股并出售标的资产，无需经过卓郎荷兰以及标的资产所在国家、地区政府部

门的审批，只要获得卓郎荷兰的唯一股东卓郎香港同意即可实施，目前卓郎荷兰增

资扩股已实施完毕。经公司与立达控股确认，立达控股认购卓郎荷兰的优先股股份，

购买标的资产，亦无需经过其所在国家、地区的政府部门审批。在交易双方各自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内部审批程序后，本次交易即具备实施条件，因此本次交易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立达控股的内部审批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公司尚需召开股东大

会对本次交易进行审议。 

由于标的资产尚未完成审计、评估，公司尚未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出售标的资产

的事项，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本次交易未能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则根据公司与立达控股协议约定，公

司需要赔偿立达控股向公司支付的全部交易对价，即 3亿欧元，同时，公司对立达

控股因本次交易不能实施而导致的其他损失负有赔偿责任。 

（2）结合具体交易安排，说明公司在资产交割日后仍提供长期股权质押担保

且担保期限有所不同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交割后。公司向立达控股提供了在标的资产范畴

内未来 24个月内不从事同业竞争活动、未来 36个月内承担标的资产剥离后的或有

债务（由于在交易过程中立达控股会持有卓郎荷兰的优先股股份，因此其会作为第

二债务人对卓郎荷兰的或有债务在一定期间内承担追索责任，36 个月是双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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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易惯例约定的期限）等保证，上述保证具有不同的期限，上述保证没有对应

的具体金额。上述保证均为境外资产交易中常见的保证措施，不存在特殊的交易安

排。卓郎香港将持有的卓郎荷兰、卓郎瑞士的全部股份，卓郎荷兰将持有的德国卓

郎、德国两合公司的全部股份质押给立达控股，系为上述保证提供的担保措施，由

于上述保证的有效期不同，所以股份质押的期限不同。在与立达控股的协议谈判中，

立达控股坚持基于国际交易惯例和公司违反保证责任可能导致的或有债务风险，上

述担保条款必须于协议中订立，若公司后期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需要对立达控股

可能存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经审慎研究后认为，协议中的保证是公司基于

诚信义务作出的，未违反公司的主观意愿，提供上述担保措施不会实质性增加公司

的合同风险。并且上述担保措施是国际交易中常见的担保措施，不存在立达控股恶

意利用协议条款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因此该项协议约定具备合理性。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1日     
 


